
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附件

建设选址意见

受理号：1120190604 许可证号：选字第330100201900114号

项目指标：

地块编号 容积率 绿地率 建筑密度 建筑高度 用地性质

SC0401-A33-18 -- -- -- -- A33

SC0401-A33-17 1.2 35 30 36 A33

杭州市望江地区改造建设指挥部：

同意你单位筹建的望江单元SC0401-A33-17、18地块小学建设项目在附图所示范围选址，选址意见如下：

一、区域与面积

项目选址位于上城区望江单元，东至新开河绿化带、南至近江路、西至望北路、北至甘王路。建设用地选址面积约30048平方米。

二、用地性质

中小学用地（Ａ33）

三、地块控制指标

SC0401-A33-17、18两地块规划指标统一核算。容积率不大于1.2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0%，绿地率按《杭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》执行且不小于35%，建筑高度36米以内。

四、建设内容

1、42班小学及公共社会停车库，具体建设内容及规模以发改可研批复为准。

2、鼓励地下空间开发利用。

3、两地块在望清路地上设连廊，地下设联通道，具体宽度、深度有方案中确定。

五、交通组织

1、机动车开口朝向在方案阶段明确。

2、机动车配建指标：自身停车配置按照《杭州市城市建筑工程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实施细则（2015年6月修订）》（杭建科[2015]110号、杭规发[2015]37号）及相关要求配建各类停车

位、充电桩及预留接口。内外交通组织应清晰流畅。

六、建筑控制要求

1、建筑间距及退让应符合《杭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(试行)》的要求。

2、建筑日照应符合日照规范要求。

3、竖向设计要求：合理确定建设范围内竖向标高，周边城市道路标高作为基础标高，建设项目自用管线不得超出建设用地范围。

4、总图设计中明确围墙设置定位，围墙形式应空透美观。

七、其他要求

1、本项目建设还应符合城管、环保、消防、卫生、园文、交警、人防等部门规定。

2本地块按照绿色建筑二星级以上要求进行设计，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要求，按照新型建筑工业化要求全部实施装配式建造(此条款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并监督实施）

3、地块规划条件已经含在本意见书中，如有变化，将在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明确。

4、本意见书中下划线部分为强制性条款，建设项目必须贯彻。

5、本意见书仅适用于以划拨方式供地的项目。

6、本意见书有效期按《杭州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第四十二条执行。

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19年6月3日

说明事项：

一、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一栏依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材料填写。

二、本书是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附件。

三、未经发证机关许可，本书的各项内容不得变更。

四、本书所需的附图，由发证机关确定，与本书具有同等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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